
雲林縣榮服處 110 年「第 3、6、7服務網座談會」主席

指(裁)示事項紀錄表      

      日期：110.4.29 

項次 指 ( 裁 ) 示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1 

請退除役官兵如有任何疑

問或建議事項，隨時與本

處聯繫及時處理與回覆。 

依據指裁示事項辦理，並

賡續落實本處各項服務照

顧措施，持續提升優質服

務。 

 

2 

與會榮民(眷)與金融教育

講習講師洪俊義老師互加

Line 好友，以利後續諮詢

聯繫，可聯繫本處宋銘興

輔導員協助。 

一、 金融教育講習講師洪

俊義老師已提供Line 

ID ab521020，並同意

榮民(眷)運用加

Line，以利相關問題

諮詢。 

二、 榮民(眷)Line加好友

操作需協助，皆可聯

繫本處宋銘興輔導員

協處。 

 

 

 

 

 

 



雲林縣榮服處 110 年「第 3、6、7服務網座談會」建議

事項彙整表     

日期：110.4.29 

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無   

 

 

 

 

 

 

 

 

 

 

 

 

 

 



雲林縣榮服處 110 年「第 3、6、7服務網座談會」會議

相片                             提報日期：110.4.29 

會議主題 
雲林縣榮民服務處 110 年 

「第 3、6、7 服務網座談會」 

 

活動日期 110 年 4月 29 日 

活動地點 田園蜜語餐廳 

   

相片主題(1)：本次會議在田園蜜語餐廳舉辦，由邵更新處長主持。 

  

相片主題(2)：本年度特別結合服務網座談會，邀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敦派講師辦理金融教育講習。 
 



會議主題 
雲林縣榮民服務處 110 年 

「第 3、6、7 服務網座談會」 

 

活動日期 110 年 4月 29 日 

活動地點 田園蜜語餐廳 

 

相片主題(3)：座談會在落實配戴口罩、量體溫、手部消毒等防疫措施下，邀請

海線退除役官兵、退伍軍人團體代表及業務網絡單位等共襄盛舉。 

 

相片主題(4)：會議邀請警察局、衛生局、移民署雲林縣服務站等單位進行相關

業務宣導，讓與會者能掌握最新的福利、權益和防騙資訊。 



會議主題 
雲林縣榮民服務處 110 年 

「第 3、6、7 服務網座談會」 

 

活動日期 110 年 4月 29 日 

活動地點 田園蜜語餐廳 

 

相片主題(5)：本次服務網座談會議邀請眼鏡廠商設攤為與會退除役官兵提供免

費驗光服務。 

 

相片主題(6)：活動安排讓參加人員都能挽起衣袖動手 DIY 製作專屬於自己的多

肉植物盆栽，多元活潑方式的規劃，獲得與會者一致好評。 



 

雲林縣榮服處 110 年「服務網座談會」簽到表 

雲林縣榮服處 110 年「第 3、6、7 服務網座談會」出席人員簽到表 

會議時間： 110 年 4月 29 日(星期四)09 時 00 分至 12 時 00 分 

會議地點：田園蜜語庭園餐廳  

會議主持人：邵更新處長 

召集人：邵更新處長 

會議紀錄：宋銘興輔導員 

社 區 志 願 服 務 組 長 

服務區 姓 名 服務區 姓 名 服務區 姓 名 服務區 姓 名 

第 3服
務網 吳萬居 第 6服

務網 陳建興 第 7服
務網 林益民   

        

服 務 區 座 談 會 與 會 榮 民 ( 眷 )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林進福 吳谷峰 郭瑞福 楊鳳生 賴遠平 蕭榮奇 詹樹勛 蘇麗玲 

許秋貞 吳瑞甯 郭羅雪真 楊春明 胡盡赫 張素蓮 李素月 陳錦潭 

許金保 黃志揚 莊鵬騰 蔡四郎 黃朝聰 廖嘉怡 曾威誌 李政哲 

林錠玉 陳臆旬 郭信添 蔡良榮 游振乾 吳丞邦 許素真  

黃萬于 許釗斌 梁蓉生 范守霖 鄭遠帆 廖俊吉 林聰謀  

 



雲林縣榮服處 110 年「第 3、6、7服務網座談會」 

案件處理情形統計表      提報日期：110.4.29 

主辦機關（單位） 

處     理     情     形  （件  數） 

合  計 已依裁示

事 項 

辦理完成 

正依裁示 

事項辦理 
規劃辦理 不予處理 

雲林縣榮服處 0 0 0 0 0 

雲林榮家 0 0 0 0 0 

台中榮總 
嘉義分院 

0 0 0 0 0 

其他單位 0 0 0 0 0 

 合     計 0 0 0 0 0 

聯絡人：宋銘興輔導員           聯絡電話：05-5322742 

註： 

１.已依裁示事項辦理完成：指已辦理完畢結案者。 

２.正依裁示事項辦理：指仍在辦理中，尚未結案者。 

３.規劃辦理：指已確定將依裁示事項辦理，惟須俟相關因素解決後，

方可執行者。 

４.不予處理：指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73 條各款事由，或由主辦機關（單

位）確定陳情內容無法執行者。 

 

 


